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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科技一体化发展存在的 

问题及对策建议 

陈江华 于娜
1
 

（合肥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合肥 230601） 

【摘 要】:长三角科技一体化既是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科技创新自身更高质量发展的内生诉求。

长三角科技一体化先后经历了碎片化创新阶段、全面提升阶段、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阶段、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阶段

等，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相辅相成。长三角科技一体化存在知识创新一体化发展潜力大,人才引进机制亟需完善;技

术创新一体化活力突出，成果转化力度有待增强;基础设施投入逐步增加,创新生态群落亟待优化;产业创新一体化

成果显著,区域统筹协调机制尚未健全等问题。加快推动长三角科技创新更高质量一体化能力提升，应着力于健全

人才引入机制,激活人才市场资源;引导技术水平提升,推动创新与产业协同；强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持续优化创新

生态群落;强化区域统筹协调，发挥高新技术产业先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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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科技一体化作为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科技创新自身更高质量发展的内生诉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

出：只有通过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才能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它是增强社会生产力的战略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合肥主持召开扎

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指出，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

与《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更是进一步推动长三角科技一体化的发展，形成了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

新优势，打造长三角区域成为世界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城市群。 

一、长三角科技一体化发展的阶段分析 

经过改革开放 40多年的高速发展，长三角地区已经建设成为城市群联系较为密切的优势区域。从演进历程来看，长三角科

技一体化是建立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基础上的，长三角科技一体化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推动长三角

更高质量科技创新一体化发展，深入实施长三角发展国家战略，以区域为整体,推进区域科技创新一体化，实现多层级、深层次

的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长三角科技一体化演进历程具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碎片化创新阶段 

1982 年，国务院最初提出成立“上海经济区”，初步开启了江苏省、浙江省企业与上海市企业间的联系。1983 年，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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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江苏省的苏州、常州、无锡、南通,以及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等 10个城市成立了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

开启了政府层面初步探索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的路径。1992年，上海、宁波、苏州、杭州、南京等 14个城市设立经济协作办主

任联席会议常规制度，从 1992年至 1996年前后共召开 5次联席会议，到了 1996年，在上海召开长三角协作办主任联席会议时

决定将其升格为市长联席会议。1997年,长三角第一次市长联席会议在扬州召开，主题是“二十一世纪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发展

战略”，制定了《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章程》，由上海市承担常务主席,其他城市轮流承担执行主席。1999 年,第二次长三角协

调会在杭州召开，意在构建国内合作信息网、积极强化区域科技合作,这意味着正式开启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2001年

第三次长三角协调会在绍兴召开，提出深化专题合作活动、研究区域发展课题、扩大联合与协作等议题；同年，由上海市、江

苏省和浙江省的常务副省（市）长发起的“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召开，强化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有效结合,此后按照

浙苏沪的顺序每年轮流主持召开。尽管这一时期尚未出台长三角科技一体化的政策文件，但是第二次长三角协调会重点开展了

有关加强区域科技合作等相关专题,对科技一体化开始有所重视。在民间合作层面，江苏省、浙江省部分中小型企业为解决技术

难题，经常从上海聘请技术专家，采用“星期日工程师”等方式实现沪苏浙间的技术交流。这一时期的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处于

实践探索阶段,科技合作得到政府与民间层面的重视，科技一体化也开始启动，处于碎片化创新阶段。 

（二）全面提升阶段 

随着长三角经济协调会的召开及“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制度的设立,长三角区域合作进入了一个着眼于建立长期

性、战略性、整体性区域合作框架的新阶段，长三角科技一体化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2003 年签署了《苏浙沪共同推进长三角

创新体系建设协议书》，同时成立了“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这表明长三角区域科技合作从“自觉对话”

走向“制度合作”联动模式。2004年第五次长三角协调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修改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章程的提案》《关

于设立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专项资金的提案》《关于充实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常设机构的提案》《关于设立信息、

规划、科技、产权、旅游、协作专题工作的提案》,长三角的科技合作逐渐被提上日程。2005年第六次长三角协调会签署了《长

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合作（南通）协议》,指出建立沪苏浙三地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互认工作的联系协调机制，实现人才自由流

动和人才资源的共享等。2006年颁布《长三角“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标志着长三角科技合作规划的版图正式形成，推动了

长三角创新体系建设。长三角协调会议制定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合作协议》，也加速了长三角科技合作的步伐，合力为长三

角科技一体化改革提供了有效的政策框架。同年第七次长三角协调会签署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合作（泰州）协议》,提出打

造自主创新企业。2007年第八次长三角协调会签署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合作（常州）协议》,强调完善创新体系和对外开放

一体化。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逐步形成,处于稳定发展阶段。与前一阶段相比，长三角科技合作程度逐步加深,政策力度进一步扩

大，中央和地方政府作用日益突出,处于全面提升阶段。 

（三）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阶段 

200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沪苏浙联合发布了《长三角

科技合作三年行动计划（2008—2010）》,创建“科技创新中心区”“科技资源共享区生态和谐宜居区”和“科技产业创造区”。

2009年第九次长三角协调会签署了《长三角城市合作（湖州）协议》,安徽作为正式成员出席长三角主要领导座谈会、长三角地

区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沪苏浙皖构成完整的长三角拼图。2010 年第十次长三角协调会签署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合作（嘉

兴）协议》，同年国务院批准实施《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提出将自主创新与创新型区域建设作为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

2011年第十一次长三角协调会签署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合作（镇江）协议》,指出以长三角互联网终端应用推动前沿技术开

发，构建长三角城市知识产权协作机制；同年安徽首次举办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长三角地区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2012

年第十二次长三角协调会签署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合作（台州）协议》,深入探讨产业集聚与创新转型。2013年第十三次长

三角协调会提出，促使企业、科研院校和政府发挥好产学研合作中的作用，建设世界级的区域创新体系。2014年,第十四次长三

角协调会签署《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合作（盐城）协议》,成立“长三角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联盟”。2015年,第十五次长三角协调

会通过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章程及制度》，签署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合作（马鞍山）协议》，强调深化创新驱动，

加大改革创新,增强课题成果转化。长三角科技一体化基本适应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区域一体化与科技一体化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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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一体化机制逐步得到完备,呈现出高质量发展特征。 

（四）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阶段 

2016年国务院批复《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安徽正式参与到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中来，同年签署了《沪

苏浙皖关于共同推进长三角区城协同创新网络建设合作框架协议》,2017年制定了《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网络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签署了《长三角地区加快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战略合作协议》，这为长三角大型科学仪器协作共用网及专业

技术服务、资源条件共享等提供了平台。同年,上海、杭州、嘉兴签署了《沪嘉杭 G60 科创走廊建设战略合作协议》,以 G60 高

速为纽带，旨在提升科创要素的自由流动与区域协同创新能力，这将长三角科技一体化推向了一个新台阶。2018年,第十八次长

三角协调会签署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合作（衢州）协议》，沪苏浙皖共同制定《长三角科技合作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长三角地区加快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战略合作协议》和《长三角地区关于共同推进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合作协议》，从制度

层面保障了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 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

要》出台，要增强创新策源能力建设，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区域协同创新等方面取得有效突破;签署《深

化长三角地区科技创新一体化发展战略协议》，打造长三角科技创新合作示范模板；科学技术部牵头，会同沪苏浙皖起草《长三

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发展规划》,加快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长三角打造“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网”，提高科研设施与

仪器利用率，释放科研资源潜能。这意味着长三角区域全面进入全方位、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阶段。在长三角进入更高质量发

展阶段同时，长三角科技一体化也迈入了更高质量发展阶段。 

二、长三角科技一体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随着要素成本上升、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创新不强、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等瓶颈问题的显现,未来的经济增长必须从依靠资

源要素消耗和投资为主转向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创新驱动上来。 

（一）知识创新一体化发展潜力大，人才引进机制亟须完善 

根据 Romer 的“内生增长理论”,经济增长受内生而非外生因素的驱动,对技术和知识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科技

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呈现积极的正面效应（D'Agostino,2012）。作为科技一体化发展的微观基础,知识创新能够产生新的有价值

知识。[1]高等院校、研发机构作为知识创新、溢出与转移的主体，发挥着探索新发现、新规律、新学说、新知识的作用，在区域

创新与发展中起着引领支撑作用。高等院校与研发机构的 R&D 人员数量越多，意味着有更多的人从事科研工作，进而反映了知

识投入的水平。从长三角区域研究与开发机构 R&D人员发展态势来看，上海市研发机构 R&D人员数量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是自

2016年以来出现下降趋势;江苏省研发机构 R&D人员数量处于稳中上升趋势，与上海市差距逐步缩小；安徽省与浙江省研发机构

R&D人员投入相对较少，与江苏省研发机构 R&D人员投入差距呈现拉大趋势。从长三角区域高等院校 R&D人员发展态势来看，沪

苏浙皖高等院校 R&D 人员的投入均呈现上升趋势，其中江苏省高等院校 R&D 人员投入远远超过其他省市，其次是浙江省和上海

市，浙江省高等院校 R&D人员的投入在 2015年反超上海市,与江苏省高校 R&D人员的投入差距逐步缩小；自 2010年以来安徽省

高等院校 R&D 人员投入增长不大，与江苏省、浙江省与上海市的差距逐步拉大。综上所述，从长三角纵向发展来看，长三角的

知识投入力度不断增强，其中江苏省 R&D 人员投入增长最大，知识创新一体化上升潜力较大。但是对比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

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英伦城市群、西北欧城市群，长三角的知识产出状况处于中等地位。

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长三角区域需要重视人才的力量，亟须完善人才投入机制。 

（二）技术创新一体化活力突出，成果转化力度有待增强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积极的关系，科技创新能够促进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作为科技一体化发展的内生动力，技术创新作为区域发展的主要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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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实现技术创新能够在世界分工链条中抢占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有利于促进增长从沿海向内陆拓展。作为技术发展活动是

否活跃，以及发明人是否有谋求专利保护积极性的专利申请量，以及反映单位获得专利权数量的专利授权量共同体现技术创新

成果。以 2018年为例，深圳的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最高，分别为 228608件和 140202件，每万人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也最高，

分别为 175.49件和 107.63件;其次是北京，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分别为 211212件和 123496件，每万人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

别为 98.05 件和 57.33 件;珠三角地区的广州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追随其次,分别为 173124 件和 89826 件,每万人专利申请量和

授权量分别为 116.16 件和 60.27 件;上海作为长三角的龙头城市，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为 150233 件和 92460 件,每万人专

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为 61.98件和 38.15件;南京和苏州的每万人专利申请量名列第二和第三，分别为 142.15件和 126.72件;

合肥排名最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为 65814 件和 28438 件，未来的创新能力提升空间较大。以上海市、北京市、深圳市

为例,利用 Pearson相关系数衡量专利授权量与地区生产总值之间的相关关系。上海市、北京市与深圳市生产总值与专利授权量

之间的 Pearson系数均大于 0,而且都接近于 1,表明专利授权量与生产总值之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但是，横向比较来看，北

京市生产总值与专利授权量之间的 Pearson 系数相对较低，为 0.970；其次是上海市,Pearson 系数为 0.982;深圳市的生产总值

与专利授权量之间的 Pearson系数最高，为 0.991。这意味着长三角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力度有待继续增强，逐步缩小与珠三角之

间的差距。[2] 

（三）基础设施投入逐步增加,创新生态群落亟待优化 

作为全社会实际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支出的 R&D 经费，它直接反映了技术创新投入力度。选取京津冀与珠

三角核心城市作为对比,以 2018年为例，从研发经费来看，北京市的研发经费与占据 GDP比重最大，分别为 1870.80亿元和 6.17%；

其次是上海和深圳，研发经费分别为 1307.19亿元和 1163.54亿元，占据 GDP比重分别为 4.00%和 4.80%；广州与苏州的研发经

费紧跟其次,分别为 640.06亿元和 517.00亿元,占据 GDP比重分别为 2.80%和 2.78%；然而合肥投入的研发经费达 105.60亿元，

占据 GDP 比重为 1.35%o从世界级城市群核心城市来看，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

城市群、英伦城市群、西北欧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城市纽约、芝加哥、东京、伦敦、巴黎、北京、深

圳等相比，上海技术创新空间潜力较大。2019年发布的《2019国际大都市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中，与纽约、芝加哥、东京、伦

敦、巴黎、北京、深圳等 20 个国家大都市科技创新能力相比，上海市创新主体排名由 2018 年的第 10 名上升到 2019 年的第 7

名；创新热点由 2018年的第 12名上升到 2019年的 11名；新兴技术专利与学术论文排名相比 2018年均有所提高。而创新质量

由 2018 年的第 15 名下降为 2019 年的 16 名；与学术创新排名提升相比，技术研发相对比较滞后。整体来讲，上海市的综合排

名由 2018 年的第 15 名上升为 2019 年的第 13 名。而北京、波士顿、东京、纽约、西雅图科技创新综合排名依然位列前五名，

保持较高的创新能力。基于此，如何由学术创新转化为产业技术进而提高创新质量是目前上海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这意味着长

三角区域的创新生态群落有待继续完善，逐步增加基础设施投入，缩小与世界级城市群之间的差距。 

（四）产业创新一体化成果显著,区域统筹协调机制尚未健全 

从长三角区域高新技术产业企业数量来看，江苏省遥遥领先,其次是浙江省，安徽省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也处于上升趋势，而

上海市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一直围绕 1000上下波动，企业数量变化波动不大。从长三角高新技术产业利润总额来看，沪苏浙皖

均处于增长趋势，江苏省利润总额最高,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市，浙江省、安徽省和上海市的高新技术产业利润总额与江苏省差距

逐渐拉大。长三角区域共拥有 34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上海拥有张江和紫竹两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江苏省拥有南

京、无锡等 18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浙江省拥有杭州、萧山等 8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安徽省拥有合肥、芜湖等 6个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上海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产值居于长三角之首，远远高于其他开发区，其次是南京、苏州、无锡、合

肥、杭州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产值较低的是上海紫竹、铜陵狮子山和淮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从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的产业分布情况来看，长三角区域 34 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有 18 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将电子及通信

设备制造业作为主导产业,10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将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作为主导产业，而只有上海紫竹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将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作为主导产业。通过长三角区域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态势来看，江苏省的高新技术企业

数量和利润总额遥遥领先,而安徽省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和利润总额最低，两省之间的差距在逐步拉大。从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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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态势来看，上海市与江苏省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总产值较高,主要将航天航空器及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作为主导产业。而安徽

省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总产值最低，主要将汽车及零部件、装备制造作为主导产业。因此，长三角区域统筹协调机制需要进一

步完善,充分发挥高新技术产业先导作用。 

三、长三角科技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人才机制是长三角科技一体化发展的支点，技术创新是长三角科技一体化发展的内生动力，基础设施是推动一体化发展的

保障，产业创新是提升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只有健全人才引入机制、引导技术水平提升、强化基础体系建设、强化区域统筹协

调，才能更高质量地推动长三角技术创新一体化发展。 

（一）健全人才引入机制，激活人才市场资源 

首先，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人才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需要充分利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优势，积极培养经济发展

所需的专业技术人才，构建公平竞争的人才生态环境,形成一套合理的人才投入、人才培育、人才就业的对接保障体系,健全科

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机制。其次，鼓励实施中外高层次“人才柔性”引进制度,完善各地的人才政策，以优越灵活的制度吸引国

际优秀人才，清除人才流动障碍，增强落户人才的归宿感与信任感；同时鼓励具备高端技术人才到家乡创业,打造人才的合理集

聚，培养一批优秀的企业家和具备高端技术水平的人才队伍，推动高层次人才在区域间的有效流动和优化配置,完善优秀人才“双

聘”制度,厚植长三角区域人才优势，探索制定一体化人才保障服务及评价认定标准。再次,加强优势学科与领军团队的建设。

树立惜才、爱才意识,建设高端人才发展的平台；争取建设更多国家重大科技基地,加强国家实验室与科学装置的投入，持续性

重视建设优势学科与领军团队，优化高端人才发展氛围。最后，依托并充分整合长三角地区雄厚的科研人才、知识等资源，构

建长三角区域高端人才培育及学术交流平台，在研发机构布点、院企合作技术攻关、企业产学研对接、人才培养、企业诊断等

诸多领域和方面深化合作，为都市圈企业提供高效、优质的社会服务，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能、提升服务附加值,加快打

造先进实体经济发展高地。[3] 

（二）引导技术水平提升,推动创新与产业协同 

首先,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利用“互联网”等创新工具，努力构建便于操作的技术合作服务交流专项平台,逐

步实现信息资源城市共享;引导企业构建研发平台体系建设，鼓励企业完善研发和创新平台机制,提升企业创新水平。既要实现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做好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存量问题，实现新旧动能转化;更要设立创新基金，培育壮大新兴经济主体,促使

劳动密集型生产积极转变为技术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推动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水平。其次，重视高科技成果转化。要实现前

瞻性基础研究，在引领原创成果重大突破与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基础上,加强中试开发,建议设立产品中试风险基金，促进高科技

成果转化；建设符合国家战略导向、全球创新资源配置网络战略节点和区域枢纽，构建企业需求联合发布与政策支持科研成果

共享体系，活跃“政产学研用金”六位一体的高新技术成果交易氛围，完善技术转移与产权交易服务政策,高质量推进研发成果

限时转化，能够真正创新长三角的发展特色，创建长三角知识创新中心，为长三角城市群向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贡献力量。最

后，整合“G60”科技创新走廊资源。协同共建长三角创新共同体，创造超常规的发展模式，打造国际化的国家级战略创新平台，

打造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的产业集群一体化先行先试走廊;对接国家创新战略布局，争取一批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综合

性科学研究试验基地等重大创新平台、重大科技专项。 

（三）强化基础体系建设，持续优化创新生态群落 

首先，加强交通建设力度，实现设施互联互通。协调长三角区域城际高铁建设,加大东西向交通要道建设力度,完善高铁交

通网络体系建设，放大“同城效应”，扩容城际交通圈。推动机场建设力度，为改变目前网络不完善局面,《关于共同推进长三

角地区民航协同发展努力打造长三角世界级机场群合作协议》出台，以提升上海国际航空枢纽功能和国际竞争力为引领，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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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各机场合理分工定位、差异化经营，构建功能齐全、运行高效的机场体系。在供水、供电、通信、公路、铁路、航运、

物流、排洪、排污治理等方面高标准建设，清除城市群的孤岛与内耗效应，提升城市群城市间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实现城市群

互补效应，完成整个城市群系统合力优化，实现长三角“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同城化。其次,加强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

体系建设，推进 5G网络建设和量子通信应用试点，将信息基础设施从以网络为中心，逐步向以云数据为中心演进。共同建设数

据共享交换平台，实现不同信息化程度企业间的数据交互与共享,实现多云平台在多层级、多主体下的协同服务，满足长三角都

市圈内中小企业垂直深耕、头部企业集群发展的数字化转型需要。最后，面向一系列“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融合人力、资

金、技术和空间等核心生产要素，构建高水平科研创新平台体系。依托“大智移云物”等新一代产业技术，以大装置、大装备

等产业资源服务化、共享化为目标，高质量推进企业科研成果的应用与推广,持续优化创新生态群落。 

（四）强化区域统筹协调，发挥高新技术产业先导作用 

首先，突破地理区域和行政分割限制,协同推动形成合理的定位及互补互动的产业链条，形成功能分工合理、市场定位清晰

的差异化发展格局，实现城市之间经济边界、地理边界、行政边界和社会文化边界的耦合，降低长三角地区制度性交易成本。

加强人流、物流的自由流动,实现长三角的无差别供给，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提升长三角城市群

整体功能和效率,协同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其次,需要从改革创新源头抓起。在多数高新技术产业技术路径不

清晰的情况下，要发挥高新技术产业的先导作用，需要突破以往科研院所主攻技术、企业负责生产的二元结构；以“协同创新”

方式汇聚各方创新资源和要素，通过打破科研院所、企业、政府等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充分释放彼此间的资金、信息、技术等

创新要素活力，实现技术突破,掌握核心技术。培养高新技术产品市场需求，产品有市场才能推动研发积极性，然而市场不确定

性阻碍了高新技术产品市场的形成，挫败了企业参与研发创新的积极性。因此，应该根据产业发展初期规律,重点支持基础研究,

启动技术示范工程培育，，实验性”消费者，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拉动对高新技术产业相关产品的需求。最后，建立高新

技术项目全程跟踪评价体系。如果不对当前高新技术成果考核体系进行改革，很容易陷入创新、生产相脱节的困境，重蹈以往

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成果多、科技产品转化少的覆辙。对此，建立高新技术产业跟踪评估体系，加强中期检查与过程监督，提高

高新技术产业的溢出效应。 

参考文献： 

[1]张平,刘霞辉，袁富华,陈昌兵.突破经济增长减速的新要素供给理论、体制与政策选择[J].经济研究,2015,50(11):4-19. 

[2]徐颖.泛分享经济及其法律规制原则[J].法治研究,2019,(4):151-160. 

[3]陈丹,陆丰联,董志勇.如何刺激企业创新:政府激励还是企业激励[J].西部论坛,2019,(2):21-35. 


